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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最终要求以正式申报指南为准）

一、征集方向及标准

（一）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

1.培育首发中心。支持商业综合体（含购物中心、百货、

专业卖场、商业街区、会展中心，建筑面积 3万平方米以上，

下同）打造多层次的新品发布平台载体。根据举办首发活动

情况以及现有品牌店铺情况、改造投入资金、示范带动作用

等因素，进行综合评定。

2.打造首店集聚区。支持商业综合体引进亚洲首店、中

国首店、华北首店、天津首店，且签订不少于 3年入驻协议。

3.品牌在津开设首店。支持在津新开设亚洲首店、中国

首店、华北首店、天津首店，申报主体应为品牌方或授权运

营方。

4.举办首发首秀首展。支持时尚服饰、消费电子、美妆、

潮玩、家居、汽车、智能终端、运动潮品等商品消费领域，

以及动漫游戏、影视作品、文创设计、低空经济等服务消费

领域，相关主体举办具有创新性、引领性的城市首发首秀首

展活动。

（二）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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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“人工智能+”消费项目。支持业态创新、模式创新，推

动人工智能、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文娱、旅游、健康、体育、

餐饮、家政等领域的深化应用，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

消费新场景。

6.服务消费集聚区建设。支持商圈商街、文旅集聚区、

传统购物型商超、会展中心、闲置工业厂区盘活现有载体资

源，向多元消费场景升级，拓展增加文化时尚、体育健康、

艺术展览、主题社交、休闲旅游、餐饮娱乐、汽车文化展示、

赛事体验等服务消费功能（至少一项）。

7.夜间经济发展。支持商场、商街、景区、公园、文创

园区等打造夜间消费场景，亮化美化夜景环境，引入购物、

餐饮、休闲娱乐、文化展览等多元业态。

8.打造外贸优品销售场景。支持外贸优品展销中心、特

色购物中心、外贸优品品牌集聚的专卖店、商业街、商场等

优化升级，推广“自主品牌+直供直销”模式，打造具有特

色和吸引力的消费场景。

9.搭建天津新消费场景展示平台。

（三）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跨界联名

10.孵化推广城市文创形象。支持依托互联网数字娱乐平

台和知识产权（IP）孵化平台，充分挖掘地域文化优势，打

造新特色城市文创形象。相关文创形象应依法进行商标注册，

与相关品牌开发联名款周边产品，开设线下主题店、概念店

等展示售卖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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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打造本地特色文化展示消费场景。支持围绕本地特色

文化，联动国潮动漫影视知识产权（IP）及文博场馆、非遗

机构、历史文化名城等传统资源，推出一批影响范围广、社

交属性强、创新新颖的综合性消费场景。

12.支持品牌创新发展。支持我市老字号企业、新消费品

牌企业依托本地优质消费资源，通过开设新店、旗舰店、品

牌馆、体验中心、老字号集合店等方式，开发推出一批产品

创新力高、市场竞争力强的“老牌新品”“国货潮品”。其

中，老字号项目申报主体应被认定为“中华老字号”或“津门字

号”的所属企业（含子公司），老字号集合店申报主体可为非

老字号企业，老字号商品占比（数量或面积）应不低于 70%；

新消费品牌企业应为我市注册商标企业，入选“天津消费名

品”“津农精品”等名录，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市场影响力的

品牌。

二、征集条件及要求

（一）项目主体条件

1.依法注册的经营主体，管理规范，证照齐全；

2.财务情况良好，有独立、健全的财务核算和管理制度，

不存在资金链断链、账户冻结等风险问题；

3.未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；

4.积极配合试点建设工作，建立工作台账，定期报送工

作进展及相关数据，配合相关部门完成统计调查、宣传培训、

调查审查等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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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条件

1.建设内容符合支持方向，且直接面向消费者；

2.项目坐落在天津市境内，引入首店及涉及装修改造的

项目，均需与场地方签订不少于 3年的入驻协议（自有场地

除外），且承诺运营三年以上；

3.项目手续齐全，根据项目情况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立项、

环评、规划、施工许可、外立面改造等；

4.项目申报主体需与投资主体一致，即申报材料、投资

凭证的单位、申报单位为同一单位。

5.同一申报项目可以符合一个或多个支持方向，但仅按

申报的支持方向给予资金支持。

6.支持项目为在建和待建项目，原则上不支持 2025年 9

月底前投入营业使用的项目、预计投入营业时间晚于 2027

年 6月底的在建待建项目。对于在建项目，仅支持政策发布

后（2025年 9月 30日之后）发生的投资额。项目费用发生

的依据为项目合同、付款发票，且付款流水亦须在此时间段

内。

（三）下列支出不予纳入核定投资额

1.关联交易；

2.新建、扩建基础设施，新建商业综合体以及各类古镇、

纪念馆、博物馆等设施；

3.项目日常运营维护保养等一般性装修支出

4.购置或租赁办公楼、宿舍，土地开发、征地拆迁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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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政府性楼堂馆所等明令禁止的支出项目；

5.日常办公、招待费用、人员工资、办公房屋装修、罚

款、赞助、偿还债务等间接开支；

6.企业举办的促销推广活动，以及党政机关主办、承办

或承担部分活动费用的展会、节庆、论坛活动，发放消费券、

优惠补贴、宣传推广等投入；

（四）不予支持项目

1.项目所在场地权属不清、手续不全的；

2.项目知识产权有争议的，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

或造成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
3.已获得其他中央基建投资和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（如

有其他正在同时申请的中央资金，必须在申报材料中注明正

在申报的其他专项资金情况）；

4.无实质性消费内容，免费开放的纯公益性项目；

5.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中单纯商品、单一传统业态

消费项目，如传统购物型超市、汽车 4S店、加油或充电站、

传统模式汽车销售和维修场所、单一餐饮业态项目等；

5.其他不符合条件的。


